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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智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一一二年股東常會開會程序 

 

 

一、 宣佈開會 

二、 主席致詞 

三、 報告事項 

四、 承認事項 

五、 選舉事項 

六、 討論事項 

七、 臨時動議 

八、 散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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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智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一一二年股東常會議程 

時間：中華民國一一二年六月十九日(星期一)上午九時整 

地點：桃園市龍潭區烏林里工二路 128 號本公司地下室一樓 

一、 報告事項 

1、本公司 111 年度營業報告。 

2、111 年度審計委員會查核報告。 

3、111 年度員工及董事酬勞分派情形報告。 

4、本公司 111 年度分派之股東股息紅利以現金發放報告。 

二、 承認事項 

1、本公司 111 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提請 承認案。 

2、本公司 111 年度盈餘分配，提請 承認案。   

三、 選舉事項 

      1、選舉本公司第十二屆董事，提請 選舉案。 

四、 討論事項 

1、董事兼任，擬解除其競業禁止限制，提請 公決案。      

五、 臨時動議 

六、 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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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案 

董事會提 

案由：本公司 111 年度營業報告，報請 鑒察。 

說明：檢附本公司 111 年度營業報告書(請參閱第 4 頁~第 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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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案 
董事會提 

案由：111 年度審計委員會查核報告，報請 鑒察。 

說明：1、本公司 111 年度財務報表、營業報告書及盈餘分配案，經

審計委員會查核完竣，並提出查核報告書。另 111 年度財

務報表，業經會計師查核簽證及出具查核報告書。 

      2、檢附會計師查核報告書(請參閱第 7 頁～第 12 頁)。 

      3、檢附審計委員會查核報告書(請參閱第 13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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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計委員會查核報告書 

 

茲     准 

博智電子股份有限公司一一一年度合併及個體財務報

表經本審計委員會同意暨董事會決議通過，嗣經安侯建

業聯合會計師事務所簡思娟、郭冠纓會計師查核完竣並

出具查核報告。另，董事會造送本公司一一一年度營業

報告書及盈餘分配議案，經本審計委員會查核，認為符

合公司法等相關法令，爰依證券交易法第十四條之四及

公司法第二一九條之規定報告如上，敬請   鑒察。  

 

此致 

本公司一一二年股東常會 

 
 
       

                         博智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審計委員會召集人：湯玲郎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3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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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案 
董事會提 

案由：111 年度員工及董事酬勞分派情形報告，報請 鑒察。 

說明：1、依本公司章程規定，本公司年度如有獲利，應以扣除員工

酬勞及董事酬勞前之本期稅前淨利，提撥 2%-～10%為員

工酬勞及不高於 2%為董事酬勞。但公司尚有累積虧損時，

應預先保留彌補數額。 

   2、111 年度員工及董事酬勞，業經本公司薪資報酬委員會暨

董事會決議通過，擬分派員工酬勞新台幣 49,869,533 元，

董事酬勞新台幣 7,333,753 元，均以現金方式發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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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案 
董事會提 

案由：本公司 111 年度分派之股東股息紅利以現金發放報告，報請 

鑒察。 

說明：1、依本公司章程規定，授權董事會決議通過，111 年度盈餘

分配之股東股息及紅利共計新台幣 373,986,300 元，全數

以現金股利發放，每股配發新台幣 7.3 元，每位股東之現

金股利配發至元為止(元以下捨去)，其畸零款合計數計入

本公司其他收入。 

2、截至 112 年 3 月 27 日止，本公司可參與權利分派之股數

為 51,231,000 股，嗣後如因流通在外股數變動，致使股東

配息比率發生變動而需修正時，董事會授權董事長全權處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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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案 
董事會提 

案由：本公司 111 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提請 承認案。 

說明：1、本公司 111 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業經審計委員會

同意暨董事會決議通過，111 年度財務報表並經安侯建業

聯合會計師事務所簡思娟、郭冠纓會計師查核簽證暨出具

會計師查核報告。 

      2、檢附營業報告書(請參閱第 4 頁~第 5 頁)、財務報表(請參 

閱第 17 頁~第 24 頁)。 

      3、謹提請 承認。 

 

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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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110

4100 ( ( ) ) $ 3,445,815 100 2,903,663 100
5000 ( ( ) ( ) ( ) ) 2,470,296 72 2,193,805 76

975,519 28 709,858 24
( ( ) ( ) ( ) )

6100 50,125 1 52,423 2
6200 167,906 5 111,518 3
6300 98,193 3 89,697 3
6450 ( )( ( )) (42) - 328 -

316,182 9 253,966 8
659,337 19 455,892 16

7100 6,853 - 5,076 -
7020 18,895 - 12,788 -
7375 50 - 18 -
7230 ( ( )) (2,889) - (36) -
7510 ( ( )) (6,074) - (1,941) -

16,835 - 15,905 -
7900 676,172 19 471,797 16
7950 ( ( )) 120,476 3 81,366 3

555,696 16 390,431 13
8300
8310
8311 ( ( )) 5,074 - (342) -
8349 ( ( )) 1,015 - (68) -

4,059 - (274) -
8360
8361 59 - (31) -
8399 - - - -

59 - (31) -
8300 ( ) 4,118 - (305) -
8500 $ 559,814 16 390,126 13

( ( ))

9750 ( ) $ 11.17 7.85
9850 ( ) $ 11.03 7.8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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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110

$ 676,172 471,797

128,426 112,500
5,973 10,949

( ) (42) 328
6,074 1,941
(6,853) (5,076)
42,146 -
(50)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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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 110

$ 676,172 471,797

128,426 112,500
5,973 10,949

( ) (42) 328
6,074 1,941
(6,916) (5,125)
42,146 -

( ) 7 (94)
- (2,770)

(11) (16)
175,657 117,713

( ) ( ) 92,440 (467,579)
(15,838) (5,155)
(52,624) (148,947)
(6,723) (7,624)
(955) (871)

16,300 (630,176)

( ) (59,702) 150,956
( ) (20,541) 101,906

7,381 3,162
11,339 -
(61,523) 256,024
(45,223) (374,152)
130,434 (256,439)
806,606 215,358
6,007 5,148
(6,077) (1,794)

(129,027) (89,010)
677,509 129,702

(204,368) (175,621)
16 463

(5,699) (10,640)
(6,470) (1,754)

- 30
(216,521) (187,522)

979,280 758,116
(991,578) (699,498)

506 -
(3,154) (3,071)

(298,536) (348,292)
(313,482) (292,745)

59 (31)
( ) 147,565 (350,596)

703,618 1,054,214
$ 851,183 703,618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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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案 
董事會提 

案由：本公司 111 年度盈餘分配，提請 承認案。 

說明：1、本公司111年度盈餘分配，業經董事會依公司法及本公司

章程規定擬具111年度盈餘分配表 ，送請審計委員會查核

完竣並出具查核報告書。 

2、檢附111年度盈餘分配表(請參閱第26頁)。 

3、謹提請 承認。 

 

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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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智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盈餘分配表 
一一一年度 

單位：新台幣元 

項 目 金 額 

期初累積未分配盈餘 486,320,845 

加：111 年度精算損益變動數 4,059,177 

調整後期初累積未分配盈餘 490,380,022 

加：111 年度稅後純益 555,695,681 

減：提列法定盈餘公積 (55,975,486) 

加：特別盈餘公積迴轉 60,429 

當年度可供分配盈餘 499,780,624 

累積可供分配盈餘 990,160,646 

分派項目： 

普通股現金股利(每股新台幣 7.3 元) (373,986,300) 

期末累積未分配盈餘 616,174,346 

董事長： 經理人： 會計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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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案 

董事會提 

案由：選舉本公司第十二屆董事，提請 選舉案。 

說明：1、本公司第十一屆董事任期至 112 年 6 月 23 日屆滿，依公司

法第 199 條之 1 條規定提前全面改選。 
      2、依本公司章程規定及董事會決議，選任第十二屆董事九人(含

獨立董事三人)，任期 3 年，自 112 年 6 月 19 日至 115 年 6
月 18 日止。 

3、依法令及公司章程規定，本公司董事及獨立董事採候選人提

名制，董事及獨立董事候選人名單業經本公司第十一屆第十

八次董事會決議通過，股東應就董事及獨立董事候選人名單

中選任之，檢附董事及獨立董事候選人名單(請參閱 28 頁)。        

      4、謹提請 選舉。 

選舉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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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含獨立董事）候選人名單 

候選人 

類  別 
姓    名  學歷  主要經歷及現職  持有股數

董事 

仁 寶 電 腦 工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不適用 

博智電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鵬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10,157,730

代表人：張永青
元智大學管理研究所 

國立清華大學工業工程學系

仁寶電腦工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執行副總 

博智電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0

董事 

仁 寶 電 腦 工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不適用 

博智電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鵬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10,157,730

代表人：王正強 輔仁大學會計系 
博智電子股份有限公司財務長 

仁寶電腦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副總經理 
15,481

董事  洪輝龍  國立政治大學 EMBA 
九德電子股份有限公司執行副總經理 

博智電子股份有限公司總經理 
260,500

董事  張義德  國立成功大學電機系 
勤誠興業股份有限公司監察人 

傳成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長 
2316,550

董事  郭玄彬  國立交通大學電信工程學系

台灣國際電信局高級工程師 

飛利浦公司銷售工程師 

鴻名企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21,836

董事  楊演松  逢甲大學會計學系 
中華民國會計師公會全國聯合會理事 

保全聯合會計師事務所合夥會計師 
0

獨立董事  許欽洲（註） 
美國約翰霍浦金斯大學經濟

學系博士班研究 

永豐創業投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金管會國際業務處處長 

嘉威生活股份有限公司獨立董事 

0

獨立董事  陳秋銘 
台灣大學電機系 

美國羅德島大學電機碩士 

惠普大中華區採購總經理 

金像電子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長 
0

獨立董事  湯玲郎（註）  中山大學企業管理博士 

台灣飛利浦工業工程主任、系統暨組織

經理、資深顧問等 

元智大學管理學院兼任副教授 

0

 

註：繼續提名已連續擔任三屆獨立董事之理由 

候選人 姓    名   

獨立董事  許欽洲 

擁有厚實的金融背景及資歷，可為公司營運發展提供重要建

言，雖已連任本公司三屆獨立董事，但本公司仍需借重其專

業長才及經驗，使其於行使董事獨立性及公正判斷的能力

外，給與本公司提供專業意見，故本次股東會選舉擬繼續提

名其擔任本公司獨立董事。 

獨立董事  湯玲郎 

擁有豐富的企業管理產學經驗，可為公司營運發展提供重要

建言，雖已連任本公司三屆獨立董事，但本公司仍需借重其

專業長才及經驗，使其於行使董事獨立性及公正判斷的能力

外，給與本公司提供專業意見，故本次股東會選舉擬繼續提

名其擔任本公司獨立董事。 

 

- 28 -



 

 



 

 

第一案 

董事會提 

案由：董事兼任，擬解除其競業禁止限制，提請 公決案。 

說明：1、因本公司董事或有投資或經營其他與本公司營業範圍相同

或類似之公司，在無損及本公司利益之前提下，爰依公司

法第 209 條之規定，擬解除其競業禁止之限制。 

   2、檢附本公司董事及獨立董事兼任其他企業之職務明細表(請

參閱第 30 頁至第 31 頁)。 

   3、擬請解除董事之競業禁止限制。      

   4、謹提請 公決。 

 

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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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
智

電
子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第
十

二
屆

董
事

及
獨

立
董

事
候

選
人

兼
任

其
他

公
司

之
職

務
 

姓
  
名

 
目
前
兼
任
其
他
公
司
之
職
務

 

仁
寶

電
腦

工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董
 事

 長
：

 C
om

pa
l 

U
S

A
 (

In
di

an
a)

, 
In

c.
、
弘
晉
投
資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弘
記
投
資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冠
寶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恆
顥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智
易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瑞
宏
新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鋐
寶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鯨
寶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鵬
寶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立
寶
光
電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皇
鋒
通
訊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聯
恆
國
際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韶
陽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勤
立
生
物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宇
核
生

醫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宏
智
生
醫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奔
騰
智
慧
生
醫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神
寶
醫
資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金
仁
寶
總
部
資
產
開
發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星
瑞
半
導
體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仁
寶
瑞
芳
健
康
資
產
開
發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普
達
系
統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副
董

事
長

：
恆
顥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星
瑞
半
導
體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普
達
系
統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董
  

  
事
：

A
sc

en
da

nt
 P

ri
va

te
 E

qu
it

y 
In

ve
st

m
en

t 
L

td
.、

A
us

co
m

 E
ng

in
ee

ri
ng

 I
nc

.、
B

ig
 C

ha
nc

e 
In

te
rn

at
io

na
l 

C
o.

, 

L
td

.、
B

iz
co

m
 E

le
ct

ro
ni

cs
, I

nc
.、

C
om

pa
l E

le
ct

ro
ni

cs
 (

H
ol

di
ng

) 
L

td
.、

C
G

S
 T

ec
hn

ol
og

y 
(P

ol
an

d)
 S

p.
 z

 o
.o

.、

C
om

pa
l E

ur
op

e 
(P

ol
an

d)
 S

p.
zo

.o
.、

C
om

pa
l I

nt
er

na
ti

on
al

 H
ol

di
ng

 C
o.

, L
td

.、
C

om
pa

l R
ay

on
na

nt
 H

ol
di

ng
s 

L
td

.、
F

li
gh

t G
lo

ba
l H

ol
di

ng
 I

nc
.、

C
om

pa
l U

S
A

 (
In

di
an

a)
, I

nc
.、

C
om

pa
le

ad
 E

le
ct

ro
ni

cs
 B

.V
.、

C
or

e 
P

ro
fi

t 

H
ol

di
ng

s 
L

im
it

ed
、

E
tr

ad
e 

M
an

ag
em

en
t C

o.
, L

td
.、

F
or

ev
er

 Y
ou

ng
 T

ec
hn

ol
og

y 
In

c.
、

W
eb

te
k 

Te
ch

no
lo

gy
 

C
o.

, L
td
、

H
ig

h 
S

hi
ne

 I
nd

us
tr

ia
l 

C
or

p.
、

Ju
st

 I
nt

er
na

ti
on

al
 L

td
.、

S
he

nn
on

a 
C

or
po

ra
ti

on
、
弘
晉
投
資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弘
記
投
資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金
仁
寶
管
理
服
務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恆
顥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智
易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華
陸
創
業
投
資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華
期
創
業
投
資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極
創
電
子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瑞
宏
新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鋐
寶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鯨
寶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鵬
寶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晨
豐
光
電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立
寶
光
電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皇
鋒
通
訊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台
灣
之
星
電
信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聯
恆
國
際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韶
陽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安
勤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勤
立
生

物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宇
核

生
醫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博

信
生

物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宏
智

生
醫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奔
騰
智
慧
生
醫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厚
德
生
醫
創

業
投
資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瑞
寶
生
醫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承
寶
生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金
仁
寶
總
部
資
產
開
發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鳳
凰
創
新
創
業
投
資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仁

寶
瑞
芳
健
康
資
產
開
發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普
達
系
統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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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
智

電
子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第
十

二
屆

董
事

及
獨

立
董

事
候

選
人

兼
任

其
他

公
司

之
職

務
 

姓
  
名

 
目
前
兼
任
其
他
公
司
之
職
務

 

仁
寶

電
腦

工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監
察
人
：

弘
晉
投
資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弘
記
投
資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恆
顥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啟
鼎
創
業
投
資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瑞
宏
新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鯨
寶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鵬
寶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立
寶
光
電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皇
鋒
通
訊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聯
恆
國
際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宇
核
生
醫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瑞
光
醫
務
管
理

顧
問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仁
寶
瑞
芳
健
康
資
產
開
發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仁
寶

電
腦

工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代
表

人
：

張
永

青

董
 事

 長
：

韶
陽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禾
豐
材
料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董
  

  
事
：

昆
山
博
好
智
貿
易
有
限
公
司
。

 

仁
寶

電
腦

工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代
表

人
：

王
正

強

董
  

  
事
：

C
om

pa
l 

E
le

ct
ro

ni
cs

 I
nd

ia
 P

ri
va

te
 L

im
it

ed
、
吉
寶
通
訊

(南
京

)有
限
公
司
、
至
寶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怡
寶

通
訊

(南
京

)有
限
公
司
、
恆
顥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皇
鋒
通
訊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極
創
電
子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華
寶

通
訊

(南
京

)有
限

公
司

、
瑞

宏
精

密
電

子
(太

倉
)有

限
公

司
、

鳳
凰

創
新

創
業

投
資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普

達

系
統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監
 察

 人
：

仁
寶
系
統
貿
易

(昆
山

)有
限
公
司
、
宏
智
生
醫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昆
山
柏
泰
電
子
技
術
服
務
有
限
公
司
、
重

慶
翊
寶
智
慧
電
子
裝
置
有
限
公
司
、
恒
顥
光
電
科
技

(昆
山

)有
限
公
司
、
仁

寶
瑞
芳
健
康
資
產
開
發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副
總
經
理
：

仁
寶
電
腦
工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洪
輝
龍

 
監

  
  
事
：

昆
山
博
好
智
貿
易
有
限
公
司
。

 

總
 經

 理
：

博
智
電
子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郭
玄
彬

 
董

  
  

事
：

A
 T

ea
m

 T
ec

h 
In

c.
、

C
E

L
E

R
A

IS
E

 E
L

E
C

T
R

O
N

IC
 C

O
R

P
O

R
A

T
IO

N
、
敏
視
電
腦
技
術

(上
海

)有
限
公
司
、
鴻

名
企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展
昇
資
訊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鴻
宇
國
際
事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張
義
德

 
董

 事
  
長
：

傳
成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

 

許
欽
洲

(獨
立
董
事

) 
獨

立
董

事
：

華
南
產
物
保
險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嘉
威
生
活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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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一 

博智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股東會議事規則 
中華民國 109 年 6 月 24 日股東會通過施行 

第一條：為建立本公司良好股東會治理制度、健全監督功能及強化管理機能，爰依上市上櫃

公司治理實務守則第五條規定訂定本規則，以資遵循。 

第二條：本公司股東會之議事規則，除法令或本公司章程另有規定者外，應依本規則之規定。 

第三條：本公司股東會除法令另有規定外，由董事會召集之。 

本公司應於股東常會開會三十日前或股東臨時會開會十五日前，將股東會開會通知

書、委託書用紙、有關承認案、討論案、選任或解任董事事項等各項議案之案由及

說明資料製作成電子檔案傳送至公開資訊觀測站。並於股東常會開會二十一日前或

股東臨時會開會十五日前，將股東會議事手冊及會議補充資料，製作電子檔案傳送

至公開資訊觀測站。股東會開會十五日前，備妥當次股東會議事手冊及會議補充資

料，供股東隨時索閱，並陳列於公司及其股務代理機構，且應於股東會現場發放。 

通知及公告應載明召集事由；其通知經相對人同意者，得以電子方式為之。 

選任或解任董事、變更章程、減資、申請停止公開發行、董事競業許可、盈餘轉增

資、公積轉增資、公司解散、合併、分割或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五第一項各款之事項

應在召集事由中列舉並說明其主要內容，不得以臨時動議提出；其主要內容得置於

證券主管機關或公司指定之網站，並應將其網址載明於通知。 

股東會召集事由已載明全面改選董事，並載明就任日期，該次股東會改選完成後，

同次會議不得再以臨時動議或其他方式變更其就任日期。 

持有已發行股份總數百分之一以上股份之股東，得向本公司提出股東常會議案，以

一項為限，提案超過一項者，均不列入議案。但股東提案係為敦促公司增進公共利

益或善盡社會責任之建議，董事會仍得列入議案。另股東所提議案有公司法第 172  

條之 1 第 4 項各款情形之一，董事會得不列為議案。 

本公司應於股東常會召開前之停止股票過戶日前公告受理股東之提案、書面或電子

受理方式、受理處所及受理期間；其受理期間不得少於十日。 

股東所提議案以三百字為限，超過三百字者，不予列入議案；提案股東應親自或委

託他人出席股東常會，並參與該項議案討論。 

本公司應於股東會召集通知日前，將處理結果通知提案股東，並將合於本條規定之

議案列於開會通知。對於未列入議案之股東提案，董事會應於股東會說明未列入之

理由。 

第四條：股東得於每次股東會，出具本公司印發之委託書，載明授權範圍，委託代理人，出

席股東會。 

一股東以出具一委託書，並以委託一人為限，應於股東會開會五日前送達本公司，

委託書有重複時，以最先送達者為準。但聲明撤銷前委託者，不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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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託書送達本公司後，股東欲親自出席股東會或欲以書面或電子方式行使表決權

者，應於股東會開會二日前，以書面向本公司為撤銷委託之通知；逾期撤銷者，以

委託代理人出席行使之表決權為準。 

第五條：股東會召開之地點，應於本公司所在地或便利股東出席且適合股東會召開之地點為

之，會議開始時間不得早於上午九時或晚於下午三時，召開之地點及時間，應充分

考量獨立董事之意見。 

第六條：本公司應設簽名簿供出席股東本人或股東所委託之代理人 (以下稱股東)簽到，或由

出席股東繳交簽到卡以代簽到。 

本公司應將議事手冊、年報、出席證、發言條、表決票及其他會議資料，交付予出

席股東會之股東；有選舉董事者，應另附選舉票。 

股東應憑出席證、出席簽到卡或其他出席證件出席股東會；屬徵求委託書之徵求人

並應攜帶身分證明文件，以備核對。 

政府或法人為股東時，出席股東會之代表人不限於一人。法人受託出席股東會時，

僅得指派一人代表出席。 

第七條：股東會如由董事會召集者，其主席由董事長擔任之，董事長請假或因故不能行使職

權時，由副董事長代理之，無副董事長或副董事長亦請假或因故不能行使職權時，

由董事長指定常務董事一人代理之；其未設常務董事者，指定董事一人代理之，董

事長未指定代理人者，由常務董事或董事互推一人代理之。 

董事會所召集之股東會，宜有董事會過半數之董事參與出席。 

股東會如由董事會以外之其他召集權人召集者，主席由該召集權人擔任之，召集權

人有二人以上時，應互推一人擔任之。 

本公司得指派所委任之律師、會計師或相關人員列席股東會。 

第八條：本公司應將股東會之開會過程全程錄音或錄影，並至少保存一年。但經股東依公司

法第一百八十九條提起訴訟者，應保存至訴訟終結為止。 

第九條：股東會之出席，應以股份為計算基準。出席股數依簽名簿或繳交之簽到卡，加計以

書面或電子方式行使表決權之股數計算之。 

已屆開會時間，主席應即宣布開會，惟未有代表已發行股份總數過半數之股東出席

時，主席得宣布延後開會，其延後次數以二次為限，延後時間合計不得超過一小時。

延後二次仍不足有代表已發行股份總數三分之一以上股東出席時，由主席宣布流會。 

前項延後二次仍不足額而有代表已發行股份總數三分之一以上股東出席時，得依公

司法第一百七十五條第一項規定為假決議，並將假決議通知各股東於一個月內再行

召集股東會。 

於當次會議未結束前，如出席股東所代表股數達已發行股份總數過半數時，主席得

將作成之假決議，依公司法第一百七十四條規定重新提請股東會表決。 

第十條：股東會如由董事會召集者，其議程由董事會訂定之，相關議案（包括臨時動議及原

議案修正）均應採逐案票決，會議應依排定之議程進行，非經股東會決議不得變更

之。 

股東會如由董事會以外之其他有召集權人召集者，準用前項之規定。 

前二項排定之議程於議事 (含臨時動議) 未終結前，非經決議，主席不得逕行宣布

- 34 -



散會；主席違反議事規則，宣布散會者，董事會其他成員應迅速協助出席股東依法

定程序，以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數之同意推選一人擔任主席，繼續開會。 

主席對於議案及股東所提之修正案或臨時動議，應給予充分說明及討論之機會，認

為已達可付表決之程度時，得宣布停止討論，提付表決，並安排適足之投票時間。 

第十一條：出席股東發言前，須先填具發言條載明發言要旨、股東戶號 (或出席證編號) 及

戶名，由主席定其發言順序。 

出席股東僅提發言條而未發言者，視為未發言。發言內容與發言條記載不符者，

以發言內容為準。 

同一議案每一股東發言，非經主席之同意不得超過兩次，每次不得超過五分鐘，

惟股東發言違反規定或超出議題範圍者，主席得制止其發言。 

出席股東發言時，其他股東除經徵得主席及發言股東同意外，不得發言干擾，違

反者主席應予制止。 

法人股東指派二人以上之代表出席股東會時，同一議案僅得推由一人發言。 

出席股東發言後，主席得親自或指定相關人員答覆。 

第十二條：股東會之表決，應以股份為計算基準。 

股東會之決議，對無表決權股東之股份數，不算入已發行股份之總數。 

股東對於會議之事項，有自身利害關係致有害於本公司利益之虞時，不得加入表

決，並不得代理他股東行使其表決權。 

前項不得行使表決權之股份數，不算入已出席股東之表決權數。 

除信託事業或經證券主管機關核准之股務代理機構外，一人同時受二人以上股東

委託時，其代理之表決權不得超過已發行股份總數表決權之百分之三，超過時其

超過之表決權，不予計算。 

第十三條：股東每股有一表決權；但受限制或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九條第二項所列無表決權者，

不在此限。 

本公司召開股東會時，應採行以電子方式並得採行以書面方式行使其表決權；其

以書面或電子方式行使表決權時，其行使方法應載明於股東會召集通知。以書面

或電子方式行使表決權之股東，視為親自出席股東會。但就該次股東會之臨時動

議及原議案之修正，視為棄權，故本公司宜避免提出臨時動議及原議案之修正。 

前項以書面或電子方式行使表決權者，其意思表示應於股東會開會二日前送達公 

司，意思表示有重複時，以最先送達者為準。但聲明撤銷前意思表示者，不在此

限。 

股東以書面或電子方式行使表決權後，如欲親自出席股東會者，應於股東會開會

二日前以與行使表決權相同之方式撤銷前項行使表決權之意思表示；逾期撤銷

者，以書面或電子方式行使之表決權為準。如以書面或電子方式行使表決權並以

委託書委託代理人出席股東會者，以委託代理人出席行使之表決權為準。 

議案之表決，除公司法及本公司章程另有規定外，以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數之同

意通過之。表決時，應逐案由主席或其指定人員宣佈出席股東之表決權總數後，

由股東逐案進行投票表決，並於股東會召開後當日，將股東同意、反對及棄權之

結果輸入公開資訊觀測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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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議案有修正案或替代案時，由主席併同原案定其表決之順序。如其中一案已

獲通過時，其他議案即視為否決，勿庸再行表決。 

議案表決之監票及計票人員，由主席指定之，但監票人員應具有股東身分。 

計票應於股東會場內公開處為之，表決之結果，應當場宣布，並作成紀錄。 

第十四條：股東會有選舉董事時，應依本公司所訂相關選任規範辦理，並應當場宣布選舉結

果。 

前項選舉事項之選舉票，應由監票員密封簽字後，妥善保管，並至少保存一年。

但經股東依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九條提起訴訟者，應保存至訴訟終結為止。 

第十五條：股東會之議決事項，應作成議事錄，由主席簽名或蓋章，並於會後二十日內，將

議事錄分發各股東。議事錄之製作及分發，得以電子方式為之。 

前項議事錄之分發，得以輸入公開資訊觀測站之公告方式為之。 

議事錄應確實依會議之年、月、日、場所、主席姓名、決議方法、議事經過之要

領及表決結果（包含統計之權數）記載之，有選舉董事時，應揭露每位候選人之

得票權數。在本公司存續期間，應永久保存。 

第十六條：徵求人徵得之股數及受託代理人代理之股數，本公司應於股東會開會當日，依規

定格式編造之統計表，於股東會場內為明確之揭示。 

股東會決議事項，如有屬法令規定、臺灣證券交易所股份有限公司 (財團法人中

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 規定之重大訊息者，本公司應於規定時間內，將內容

傳輸至公開資訊觀測站。 

第十七條：辦理股東會之會務人員應佩帶識別證或臂章。 

主席得指揮糾察員或保全人員協助維持會場秩序。糾察員或保全人員在場協助維

持秩序時，應佩戴「糾察員」字樣臂章或識別證。 

會場備有擴音設備者，股東非以本公司配置之設備發言時，主席得制止之。 

股東違反議事規則不服從主席糾正，妨礙會議之進行經制止不從者，得由主席指

揮糾察員或保全人員請其離開會場。 

第十八條：會議進行時，主席得酌定時間宣布休息，發生不可抗拒之情事時，主席得裁定暫

時停止會議，並視情況宣布續行開會之時間。 

股東會排定之議程於議事 (含臨時動議) 未終結前，開會之場地屆時未能繼續使

用，得由股東會決議另覓場地繼續開會。 

股東會得依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二條之規定，決議在五日內延期或續行集會。 

第十九條：本規則經股東會通過後施行，修正時亦同。 

本章程訂立於中華民國八十七年三月二十五日。 

第一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一○○年一月十三日。 

第二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一○一年六月二十五日。 

第三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一○九年六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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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二 

博智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公 司 章 程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本公司依照公司法規定組織之，定名為博智電子股份有限公司，英文名稱定為

「ALLIED CIRCUIT CO., LTD.」。 

第二條：本公司所營事業如下： 

一、CC01080 電子零組件製造業 

二、F119010 電子材料批發業 

三、F219010 電子材料零售業 

四、F401010 國際貿易業 

五、ZZ99999 除許可業務外，得經營法令非禁止或限制之業務 

第二條之一：本公司為業務需要，得為對外背書保證，其作業依照本公司「背書保證作

業程序」辦理。 

第三條：本公司設總公司於桃園市，必要時經董事會之決議得在國內外設立分公司、辦

事處或工廠。 

第四條：刪除。 

第五條：本公司轉投資總額得超過實收股本百分之四十。 

第二章  股份 

第六條：本公司資本總額定為新台幣壹拾參億陸仟萬元，分為壹億參仟陸佰萬股，每股

金額新臺幣壹拾元整，其中四百九十萬股供員工認股權憑證或附認股權公司債

行使認股權使用，得分次發行，未發行股份由董事會視業務需要分次發行。公

司股份遇有依法得由公司自行購回情形時，授權董事會依法令規定為之。 

第七條：本公司股票概為記名式，由代表公司之董事簽名或蓋章，並經依法得擔任股票

發行簽證人之銀行簽證後發行之，惟本公司發行之股份得免印製股票，並應洽

證券集中保管事業機構登錄發行之股份，並依該機構之規定辦理。 

第八條：本公司股東於開戶時應填具印鑑卡，留存簽名或印鑑樣式，交由本公司或本公

司之股務代理機構存查，其變更時亦同。股東向公司領取股息或行使其他權利

時，均以交存公司之印鑑為憑。 

第九條：本公司股東辦理股票轉讓，設定權利質押、掛失、繼承、贈與及印鑑掛失變更

或地址變更等股務事項，除法令、證券規章另有規定外，悉依「公開發行股票

公司股務處理準則」辦理。 

第十條：每屆股東常會開會前六十日內，股東臨時會開會前三十日內或公司決定分派股

息及紅利或其他利益之基準日前五日內，停止股票過戶。 

第三章  股東會 

第十一條：股東會分常會及臨時會二種，常會每年召開一次，於每會計年度終結後六個

月內召開。臨時會於必要時依法召集之。 

股東會之召集，常會應於三十日前，臨時會應於十五日前，將開會之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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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點及召集事由通知各股東。 
前項通知，得以電子方式為之。 

第十二條：股東會除法令另有規定外，應有代表已發行股份總數過半數股東之出席，方

得開議。 

股東因故不能出席股東會時，得出具公司印發之委託書載明授權範圍，簽名

蓋章委託代理人出席，其辦法依照主管機關訂定之「公開發行公司出席股東

會使用委託書規則」辦理。 

第十三條：股東會由董事會召集者，其主席依公司法第二百零八條規定辦理，由董事會

以外之其他召集權人召集者，主席由該召集權人擔任之，召集權人有二人以

上時，應互推一人擔任之。 

第十四條：本公司股東除公司法另有規定外，每股有一表決權。 

本公司召開股東會時，得採書面或電子方式行使股東表決權。 

第十五條：股東會之決議除公司法另有規定外，應有代表已發行股份總數過半數股東之

出席，以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數之同意行之。 

第十六條：股東會之議決事項應作成議事錄，內容載明會議之年、月、日、場所、主席

姓名、決議方法、議事經過之要領及其結果、出席股東人數、代表股數，由

主席簽名或蓋章，於公司存續期間永久保存，並於會後二十日內將議事錄分

發各股東。 

前項議事錄之分發，依相關法令辦理。 

第十六條一：本公司非經股東會決議，不得辦理撤銷公開發行。 

第四章  董事及功能委員會 

第十七條：本公司設董事七人至十一人，任期三年，採候選人提名制度，股東應就董事

候選人名單中選任之，連選得連任，獨立董事之連選連任依相關法令辦理。 

董事於任期內，就執行業務範圍，依法應負之賠償責任，本公司得為其購買

責任保險。 

上述董事名額中，獨立董事人數不得少於三人且不得少於董事席次五分之

一。有關獨立董事之專業資格、持股、兼職限制、獨立性的認定、提名、與

選任方式及其他應遵循事項，依相關法令規定辦理。 

第十八條：董事缺額達三分之一或獨立董事全體均解任時，董事會應於六十日內召開股

東臨時會補選之，其任期以補足原任之期限為限。 

第十九條：董事會由董事組織之，由三分之二以上董事之出席及出席董事過半數之同意

互推董事長一人，董事長對外代表本公司。 

第二十條：董事長請假或因故不能行使職權時，其代理依公司法第二百零八條規定辦理。 

第廿一條：董事會除公司法另有規定外由董事長召集並擔任主席，每三個月至少召開一

次，董事會之決議，除公司法另有規定者外，應有過半數董事出席，出席董

事過半數之同意行之。 
董事會開會時，董事應親自出席開會。如以視訊會議為之，以視訊參與會議

者，視為親自出席。 

董事因故不能出席時得出具委託書，並列舉召集事由之授權範圍，委託其他

董事代理出席，但每人以受一人委託為限。董事會之議事，應作成議事錄並

準用本章程第十六條規定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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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廿二條：董事會為健全監督功能及強化管理機能，得設置各類功能委員會，其組織規

程，應依相關法令規定及本公司規章辦法分別制定之。 

          本公司依證券交易法第十四條之四規定設置審計委員會，由全體獨立董事組

成。審計委員會負責執行公司法、證券交易法及其他法令規定監察人之職權。 

第廿三條：董事執行本公司業務時，不論營業盈虧，公司得支給報酬。全體董事之報酬，

依其對公司營運參與之程度及貢獻之價值，並參酌同業水準，由薪資報酬委

員會提報董事會議定之。 

第廿四條：本公司董事會之職權如下： 

一、經理人之任免。 

二、業務方針之決定及修訂。 

三、預算及決算之審查。 

四、盈餘分配或虧損彌補之擬定。 

五、轉投資及對他公司貸款及資產抵押之核可。 

六、對關係企業背書、保證、承兌超過總額度(由董事會訂定之)時須提報董

事會核可。 

七、對外借入款及有關授信超過總額度(由董事會訂定之)時須提報董事會核

可。 

八、本公司一級單位及國內外分支機構之設置、撤銷與公司章程及重要章則

之擬議。 

九、重要合約之核定。 

十、其他重要業務之核定。 

十一、對簽證會計師之委任、解任及報酬。 

十二、其他依據法令規章，公司章程及股東會所賦與的職權。 

第廿五條：董事會召集時應載明事由，於七日前通知各董事，但遇有緊急情事時，得隨

時召集之。前項召集通知應載明事由以書面、電子郵件（E-mail）或傳真方

式為之。 

第五章  經理及職員 

第廿六條：本公司得設經理人，其任免及報酬依照公司法第廿九條規定辦理。 

第六章  會計 

第廿七條：本公司應於每會計年度終了後，由董事會編造下列表冊並依法定程序提請股

東常會承認之。 

一、營業報告書 

二、財務報表 

三、盈餘分派或虧損彌補之議案 

第廿八條：公司年度如有獲利，應以扣除員工酬勞及董事酬勞前之本期稅前淨利，提撥 2%-

～10%為員工酬勞，由董事會決議以股票或現金分派發放，其發放對象包括符合

一定條件之控制或從屬公司員工；本公司得以上開獲利數額，由董事會決議提

撥不高於 2%為董事酬勞。員工酬勞及董事酬勞分派案應提股東會報告。但公司

尚有累積虧損時，應預先保留彌補數額，再依前項比例提撥員工酬勞及董事酬

勞。 

第廿八條之一：公司年度總決算如有盈餘，應先提繳稅款，彌補累積虧損，次就其餘額

提撥百分之十為法定盈餘公積，並依法令或主管機關規定提列或迴轉特

別盈餘公積後，餘額為當年度可供分配盈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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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年度可供分配盈餘併同期初累積未分配盈餘為累積可供分配盈餘，由

董事會擬具盈餘分配案，以發行新股方式為之時，應提請股東會決議後

分派之。本公司依公司法規定，授權董事會以三分之二以上董事之出席，

及出席董事過半數之決議，將應分派股息及紅利或公司法第二百四十一

條第一項規定之法定盈餘公積及資本公積之全部或一部，以發放現金之

方式為之，並報告股東會。 
本公司股利政策，係配合目前及未來之發展計畫、考量投資環境、資金

需求及國內外競爭狀況及資本預算等因素，並兼顧股東利益及平衡公司

長期財務規劃等，每年得以不低於本條第一項當年度可供分配盈餘之

50%分配股東股息紅利，惟本條第二項累積可供分配盈餘低於實收股本

50%時，得不予分配；分配股東股息紅利時，得以現金或股票方式為之，

其中現金股利不低於股利總額之 10%。 

第廿九條：法定盈餘公積已達股本總額時得經股東會決議截止提存。 

第三十條：本章程未盡事宜悉依照公司法之規定辦理。 

第三十一條：本公司組織規程及辦理細則以董事會決議另訂之。 

第三十二條：本章程自經股東會依法議決後生效，另呈請主管官署核備登記，修正時亦

同。 

第三十二條：本章程訂立於中華民國八十四年四月十日。 
第一次修正於中華民國八十四年十二月五日。 
第二次修正於中華民國八十五年五月七日。 
第三次修正於中華民國八十六年八月九日。 
第四次修正於中華民國八十六年十二月八日。 
第五次修正於中華民國八十七年六月十二日。 

第六次修正於中華民國八十八年五月六日。 

第七次修正於中華民國八十九年六月二十二日。 

第八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九十一年六月二十八日。 

第九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九十二年 六月二十三日。 

第十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九十三年 五月十七日。 

第十一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九十八年十月三十日。 

第十二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九十九年六月二十八日。 

第十三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一百年一月十三日。 

第十四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一○一年六月二十五日。 

第十五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一○二年六月二十一日。 

第十六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一○五年六月二十二日。 

第十七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一○六年六月二十六日。 

第十八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一○八年六月二十五日。 

第十九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一○九年六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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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三 

博智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選任程序 
 

第一條：為公平、公正、公開選任董事(含獨立董事)，爰依「上市上櫃公司治理實務守則」

第二十一條規定訂定本程序。 

第二條：本公司董事(含獨立董事)之選任，除法令或本公司章程另有規定者外，應依本程序

辦理。 

第三條：本公司董事之選任，應考量董事會之整體配置。董事會成員組成應考量多元化，並

就本身運作、營運型態及發展需求以擬訂適當之多元化方針，宜包括但不限於以下

二大面向之標準： 
        一、基本條件與價值：性別、年齡、國籍及文化等。 
        二、專業知識技能：專業背景(如法律、會計、產業、財務、行銷或科技)、專業技 

能及產業經驗。 

董事會成員應普遍具備執行職務所必須之知識、技能及素養，其整體應具備之能力

如下：  
一、營運判斷能力。 
二、會計及財務分析能力。 
三、經營管理能力。 
四、危機處理能力。 
五、產業知識。 
六、國際市場觀。 
七、領導能力。 
八、決策能力。 

董事間應有超過半數之席次，不得具有配偶或二親等以內之親屬關係。 

本公司董事會應依據績效評估之結果，考量調整董事會成員組成。 

第四條：本公司獨立董事之資格，應符合「公開發行公司獨立董事設置及應遵循事項辦法」

第二條、第三條以及第四條之規定。 

本公司獨立董事之選任，應符合「公開發行公司獨立董事設置及應遵循事項辦法」

第五條、第六條、第七條、第八條以及第九條之規定，並應依據「上市上櫃公司治

理實務守則」第二十四條規定辦理。 

第五條：公司董事之選舉，均應依照公司法第一百九十二條之一所規定之候選人提名制度程

序為之。 

董事因故解任，致不足五人者，公司應於最近一次股東會補選之。但董事缺額達章

程所定席次三分之一者，公司應自事實發生之日起六十日內，召開股東臨時會補選

之。 

獨立董事之人數不足證券交易法第十四條之二第一項但書規定者，應於最近一次股

東會補選之；獨立董事均解任時，應自事實發生之日起六十日內，召開股東臨時會

補選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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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條：本公司董事之選舉應採用累積投票制，每一股份有與應選出董事人數相同之選舉權，

得集中選舉一人，或分配選舉數人。 

第七條：董事會應製備與應選出董事人數相同之選舉票，並加填其權數，分發出席股東會之

股東，選舉人之記名，得以在選舉票上所印出席證號碼代之。 

第八條：本公司董事依公司章程所定之名額，分別計算獨立董事、非獨立董事之選舉權，由

所得選舉票代表選舉權數較多者分別依次當選，如有二人以上得權數相同而超過規

定名額時，由得權數相同者抽籤決定，未出席者由主席代為抽籤。 

第九條：選舉開始前，應由主席指定監票員、計票員各若干人，執行各項有關職務。監票員

應具有股東身分。投票箱由董事會製備之，於投票前由監票員當眾開驗。 

第十條：選舉票有左列情事之一者無效： 
一、不用有召集權人製備之選票者。 
二、以空白之選票投入投票箱者。 
三、字跡模糊無法辨認或經塗改者。 
四、所填被選舉人與董事候選人名單經核對不符者。 
五、除填分配選舉權數外，夾寫其他文字者。 

第十一條：投票完畢後當場開票，開票結果應由主席當場宣布，包含董事當選名單 

與其當選權數。 

前項選舉事項之選舉票，應由監票員密封簽字後，妥善保管，並至少保存一年。 

但經股東依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九條提起訴訟者，應保存至訴訟終結為止。 

第十二條：當選之董事由本公司董事會發給當選通知書。 

第十三條：本程序由股東會通過後施行，修正時亦同。 

本程序訂定於中華民國一○○年一月十三日股東會通過後實施。 

第一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一○四年六月二十三日股東會通過後實施。 

第二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一○九年六月二十四日股東會通過後實施。 

第三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一一○年七月二十八日股東會通過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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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四 
博智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持股情形 
基準日:112 年 04 月 21 日 

 

職 稱 姓 名 
持有股數 

種類 股數 佔當時發行%

董事長 
仁寶電腦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張永青 
普通股   10,157,730 19.83%

董  事 
仁寶電腦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王正強 

董  事 研華股份有限公司 普通股 1,200,000 2.34%

董  事 洪輝龍 普通股      260,500 0.51%

董  事 張義德 普通股    2,316,550 4.52%

董  事 郭玄彬 普通股       21,836 0.04%

董  事 楊演松 普通股 0 0.00%

獨立董事 湯玲郎 普通股 0 0.00%

獨立董事 許欽洲 普通股 0 0.00%

獨立董事 陳秋銘 普通股 0 0.00%

全體董事合計 13,956,616 27.24%

 

112 年 04 月 21 日發行總股份：51,231,000 股 

備註：本公司全體董事法定應持有股份   ： 4,098,480 股 

截至 112 年 04 月 21 日止持有     ： 13,956,616 股 

本公司設置審計委員會，故無監察人法定應持有股數之適用 

◎獨立董事持股不計入董事持股數 
 

- 43 -



 

 
 

附錄五 
 
 

其他說明事項： 

●持有本公司已發行股份總數百分之一以上股份之股東提案暨董事

(含獨立董事)候選人提名相關資訊： 

一、依公司法第 172 條之一規定，本公司今年股東常會受理股東提

案及提名申請期間為民國 112 年 4 月 7 日至民國 112 年 4 月 17
日止，並已依法令公告於公開資訊觀測站。 

二、於上開期間內，本公司除接獲持有本公司已發行股份總數百分

之一以上股份之股東「仁寶電腦工業股份有限公司」以書面向

公司提出董事(及獨立董事)候選人名單外，並未接獲其他持有
本公司已發行股份總數百分之一以上股份之股東提案及提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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